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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营业额不超过 2000 万英镑的项目的一些激励措施和税收便

利的法律草案 

（第一章） 

一般定义和规定。 

（第一条） 

在适用本法的规定时，以下术语和表述应具有赋予它们各自的含义： 

一-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年营业额不超过 2000 万英镑且要求从本法规定中受益的

项目，包括专业活动，无论其是否在其生效之日进行税务登记。 

二-机构：埃及税务机关。 

三-对于税法：所得税法或增值税。 

（第二条） 

在不影响《税法》规定的规则和程序的情况下，受本法规定的项目业务量应根据以下任何

标准确定： 

一-在本法生效之日向管理局登记的项目最后一次最终纳税评估的数据。 

二-在管理局注册的项目提交的第一份纳税申报表的数据，在本法生效之日之前尚未征

税。 

三-在本法生效之日后进行税务登记的项目提交的申报数据。 

四-数据可通过电子发票系统或电子收据获得。 

（第三条） 

要享受本法规定的激励措施和税收便利，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有义务在法定期限内提交本法第 XII 条规定的声明。 

二-根据管理局主席决定发布的义务阶段，加入管理局的电子系统，包括电子发票或电

子收据，并开具规定的发票或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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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法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职业咨询活动，其中至少 90% 的年营业额验证了向一两个人提供职业咨询。 

2 - 实施任何行为或行为以不公正的方式进入本法保护伞下的项目，包括在没有经济理由

的情况下分割或分割现有活动，以及管理局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财务大臣的决定，某些活动可以免除本条第 （1） 款的规定。 

（第五条） 

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自提交福利申请次日起五年内，不得退出其规定的福利申请。 

（第六条） 

除非本法的税法或 2020 年第 206 号法律颁布的《统一税务程序法》（视情况而定）中有

特别规定，否则应适用。 

（第二章） 

税务创新 

（第七条） 

对适用本法规定的项目，免除国家财政资源开发费、印花税、公司和机构设立合同的公证

和登记费、信贷合同、与其业务有关的抵押贷款和他们为获得融资而提交的其他担保，以

及建立此类项目所需的土地登记合同。 

（第八条） 

为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处置固定资产、机械或生产设备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应免征此类

利润的应纳税额。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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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得税管理法》的规定，受本法约束的企业的活动产生的股息无需缴纳此类分配规

定的税款。 

（第十条） 

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应缴纳的所得税应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0.4%） 年营业额低于 50 万英镑的项目。 

二-（年营业额为 50 万英镑且低于 200 万英镑的项目）的营业额的 （0.5%）。 

三-（0.75%）适用于年营业额为 200 万英镑和低于 300 万英镑的项目。 

四-年营业额为 300 万英镑且低于 1500 万英镑的项目营业额的 （1%）。 

五-年营业额为 15 百万埃及镑且不超过 20 百万埃及镑的项目营业额的 （1.5%）。 

如果项目在申请之日起五年内的任何一年内超过2000万英镑，则项目应按照本条第（5）

款规定的税率继续享受这些规定。 如果项目的年营业额超过该百分比或在上述期间内重

复完成，则该项目从本法规定中获得的利益应从下一年起终止。 

 

 

（第三章） 

税务便利化 

（第十一条） 

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不应适用 2005 年第 91 号法律颁布的《所得税法》规定的税务账户

下的扣除或预付款制度。 

（第十二条） 

受本法规定约束的企业应为其商业、工业或专业活动提供单独的年度纳税申报表，由财政

部长根据管理局主席的提议做出决定，并在上述统一税务程序法规定的相同日期提交。 

对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应在此期限结束后的次月内每三个月提交一次为此目的准备的表

格，并附上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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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法规定之企业之工资税等之义务，限于于在缴纳税款时，提交前款统一税务手续法规

定的年度汇算申报书。 

对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应自申请享受本法规定之日起五年后，按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水

平审查纳税申报。 

（第十三条） 

受本法规定约束的项目应免除保存 2020 年第 206 号法律颁布的《统一税务程序法》中规

定的记录、账簿和文件，并应遵守财政部长根据当局负责人的提议做出决定发布的简化记

录、账簿、文件和程序系统。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十四条） 

财政部长应在本法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发布实施本法规定的必要决定。 

（第十五条） 

现将第（27）、（29）、（31）条及第（81）、（85）、（86）、（87）、（93）、（

94）、（95）、（96）、（97）、（96）、（97）、（96）、（97）、（98）、（99）

条第一款废止。摘自 2020 年第 152 号法律颁布的《中小型小微企业发展法》。 

 

（第十六条） 

本法将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并于公布之日起次月 1 日生效。 

本法应加盖国家印章，并作为国家法律之一施行。 


